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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专家家建建议议建建立立全全国国反反家家暴暴信信息息数数据据库库

严严格格处处理理施施暴暴者者
更更能能有有效效阻阻断断家家暴暴复复发发

11月25日是国际反家庭暴力日。今年也是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的第五个年头，执法成果与困
惑并存。一线实践证明，及时有效的家暴干预有赖于政府、妇联、社会组织等多方合作。11月18
日在京举行的“多方联动让家暴受害人救助更有效”主题研讨会上，专家建议建立全国范围内的
反家暴信息数据库帮助了解家暴情况，同时加强反家暴理论和实操研究，为公安等部门培训提
供支持。

“警察，尤其是社区一级
的警察，是家庭暴力的第一应
对者。因此，了解警察对家暴
的态度至关重要，因为这些态
度标志着警察对此类事件的
干预。”北师大教授王曦影参
与发表的多篇论文，专注于研
究这一问题。

但数据并不令人满意。
去年发表的一份研究发现，超
过1/4的警察处理家暴时经常
或有时“不采取任何作为”，调
解则是一系列干预手段中应
用频率最高的，超过八成警察
经常或有时以此处理家暴。

“我在办案过程当中的感
受，一个是我们责任部门的一
线人员对反家暴法的学习、理
解、适用还是不够的。”北京市
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
服务中心创始人李莹律师举
例，基层民警和法官对给出家

庭暴力告诫书及人身安全保
护令有顾虑，类似的，对已经
进入暴力周期的严重家暴行
为仍以调解为主。

而从责任部门的角度看，
处理家暴案件时也有很多困
惑。监利市蓝天下妇女儿童
维权协会发起人万飞退休前
在监利市公安局工作，后创立
该机构推进反家暴项目。在
给各地警察培训时，他听到最
多的疑问就是当事人需求很
容易变化。

专家说法
建议警察“依法办，马上办”

“今天是这个要求，明天
又不要这个，最典型的是，我
要关他，过了一会儿（被家暴
者）说，你们不要关，第二天还
是要关。”这种情况有着复杂
的成因，责任部门若不及时介

入，暴力可能延续、升级。万
飞给警察的建议是“依法办，
马上办”，按照法律的要求严
格处理。

严格处理施暴者的做法
能有效阻断家暴复发。在对
数百个当事人的定期回访中，
被拘留的至今没有再重复出
现家暴行为，被告诫的复发率
达到1.5%，而仅被口头处置的，
复发率达到12.7%。其中一个
案例，丈夫在2019年打妻子近
200次，被拘留后，至今没有
复发。

“很多人说家暴只有0次
和N次，但是我们用很多的案
例来证明，如果你找求助，如
果你是得到专业的干预是可
以阻挡家暴的。”万飞说，警方
在处置家暴案件时，书面处置
的效果也要好于口头警告。

为了依法维护家庭暴力受
害人合法权益，全国妇联权益
部编写了《家庭暴力受害人证
据收集指引》，并于11月25日
发布。以下为家庭暴力受害人
证据收集中的有关重点提要：

一、证明发生过家庭暴力
事实的证据

1.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
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

公安机关出警后制作的受
害人的询问记录、施暴人的讯

问笔录、报警回执等。
公安机关对加害人、受害

人出具的告诫书。
公安机关依法作出治安管

理处罚决定后，抄送给受害人
的决定书副本。

公安机关对受害人进行伤
情鉴定后出具的报告。

2.村（居）民委员会、妇联
组织、反家暴社会组织、双方用
人单位等机构的求助接访记
录、调解记录等

受害人如果曾经到这些机
构投诉，可以申请查阅调取详

细记录，也可以向法院申请调
取投诉记录。

3.病历资料、诊疗花费
票据

因家庭暴力就医时，保存
好就医的病历资料、诊疗花费
票据等。

4.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的
录音、录像

在保证人身安全的情况
下，可以对加害人实施家庭暴
力的过程进行录音、录像。

5.身体伤痕和打砸现场照
片、录像

对家庭暴力造成的身体伤
痕和打砸现场拍照、录像。

6.保证书、承诺书、悔过书
如果加害人有悔过的表

现，可以要求加害人写保证书
等，并签署姓名及日期。

7.证人证言、未成年子女
证言

请目睹或听到家庭暴力发
生情况的邻居、同事、未成年子
女等作证。

8.受害人的陈述
自己叙述遭受家庭暴力的

情况。

二、证明面临家庭暴力
现实危险的证据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
条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
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
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如果加害人通过电话、微
信等威胁、恐吓的，受害人可以
录音、截屏等方式备份保存此
类证据，具备条件的，可以通过
公证处提取电子证据。

全国妇联权益部发布《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据收集指引》
■ 相关新闻

责任主体
个人难以承担反家暴联动责任

但王曦影和李莹想强调问题的另
一面。“如果个人擅长运用家暴法来保
护自己的权益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但实
际上，如果把联动的主要责任和压力放
到个人身上，我认为不是特别现实。”王
曦影强调，如果相关机构不能主动提供
帮助，很可能导致受暴者陷入无助绝
望，重回暴力过程。

专家说法
“国家是反家暴的第一责任人”

李莹也强调，反家暴法明确规定，
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
共同责任。也就说，国家是反家暴的第
一责任人，国家承担的责任应当落实到
具体的部门，如公安、法院、检察院、妇
联、民政、司法等。

对当事人，万飞则建议要
避免“有害报警”。例如，当事
人长期遭受家暴，终于忍不住
报警，警察要拘留施暴者，但
当事人又阻止警察，“只是让
你们警告他一下”，最终警察

“说两句就走了”。
“对施暴者来讲，他就会有

一种意识，报警也只是这样子，
他的恐惧就消失了，就可以肆
无忌惮地去打她。”万飞解释。

而在这样的循环中，家暴

程度逐渐升级。“很多的时候，
当事人是在向外求助，揭露暴
力，但是求助失效，没办法又
回到了这个暴力关系里边，”
王曦影说，由于外部多部门联
动失效，会使受暴者在求助过
程中没有得到合适的帮助，进
一步陷入困境。

专家说法
报警后一定要追到底

万飞的建议是，受暴者应

当快速报警，报警后一定要追
到底，一定要拿到结果。“即使
你不想拘留他，也要拿到告诫
书，这样你们过不下去离婚，
这张纸就是证明你曾经遭受
家暴，是一个证据。”他强调。

基于现实的考量——— 基
层部门对家暴认识不到位、处
理尺度不一，万飞认为，应当
指导受暴者主动寻求合适的
资源提供帮助。

强调职能部门的责任尤
其重要。一些研究显示，只
有27.9%的妇女经历家暴后
会求助，也就是超过七成遭
遇家暴的妇女选择隐忍。求
助后也可能面临举证困难、
家暴认定难度大、家暴损害
赔偿低等问题。

多位与会嘉宾认为，应
对家暴需要多机构，多部门
的联动，为当事人提供综合
支持，包括求助、验伤、报警
等。“多元的需求不是一个机
构、一个单位、一个人、一个
组织能够提供的，所以如果
是想有效对它进行干预话，
特别需要多机构、多部门的
合作与联动。”王曦影说。

专家说法
社会组织可起到枢纽作用

万飞认为，社会组织可
以在多部门联动中起到枢纽
作用。例如，通过指导当事
人求助，连接公安、法院等多
方资源。同时，当地也建立
了警方和妇联的警情分享制
度，妇联则进一步联系社会
组织，由社工为当事人提供
需求评估等支持。

事实上，数据、研究以及
资源的缺乏也困扰着反家暴
工作。李莹希望，建立全国
范围内的反家暴信息数据
库，帮助了解家暴状况，以及
反家暴的困难和挑战，以更
好应对。

本版稿件据《南方都市报》、“中国妇女报”公众号

干预手段 对严重家暴仍以调解为主

自救方法 受暴者切忌“有害报警”

联动干预 多机构共同干预作用积极


